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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 築 地 盤 的 售 樓 處 及 示 範 單 位  

 

 發 展 商 在 新 樓 落 成 及 驗 證 可 供 佔 用 前 ， 在 建 築 地 盤 設

立 售 樓 處 及 展 出 示 範 單 位 的 趨 勢 日 見 普 遍 。 由 於 向 市 民 大 眾

開 放 的 售 樓 處 和 示 範 單 位 與 建 築 工 程 互 不 協 調 ， 因 此 為 公 眾

安 全 着 想 ， 下 列 原 則 必 須 遵 守 ：  

( a )  任 何 新 樓 的 部 分 ， 不 論 仍 在 建 築 中 抑 或 已 大 致 完

成 ， 均 不 得 在 未 取 得 臨 時 佔 用 許 可 證 前 ， 任 人 佔 用

及 用 作 售 樓 處 或 示 範 單 位 。  

( b )  建 築 地 盤 內 的 臨 時 建 築 物 ， 不 得 在 未 取 得 臨 時 建 築

許 可 證 及 臨 時 佔 用 許 可 證 前 ， 任 人 佔 用 及 用 作 售 樓

處 或 示 範 單 位 。  

2 .  在 考 慮 該 等 臨 時 佔 用 及 用 途 的 申 請 時 ， 建 築 事 務 監 督

須 對 下 列 各 項 感 到 滿 意 -  

( a )  擬 供 佔 用 及 用 作 售 樓 處 或 示 範 單 位 的 處 所 結 構 上 適

合 作 此 用 途 ；  

( b )  就 耐 火 結 構 而 言 ， 該 處 所 與 建 築 工 程 其 餘 部 分 已 適

當 地 分 隔 ；  

( c )  該 處 所 有 足 夠 的 獨 立 及 有 防 護 的 進 出 及 逃 生 途 徑 ，

可 直 接 通 往 街 上 ； 及  

( d )  該 處 所 設 有 足 夠 且 令 消 防 處 處 長 滿 意 的 消 防 裝 置 。  

3 .  在 准 許 該 等 臨 時 佔 用 及 用 途 時 ，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可 視 乎

情 況 施 加 適 當 的 條 件 -  

( a )  設 定 佔 用 及 使 用 處 所 的 期 限 ；  

( b )  限 制 各 個 時 間 所 容 納 的 人 數 ； 及  

( c )  如 有 需 要 ， 在 臨 時 佔 用 及 使 用 期 間 ， 規 定 建 築 地 盤

的 建 築 工 程 須 局 部 或 全 部 停 工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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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 根 據《 建 築 物 條 例 》第 4 0 ( 1 ) 及 ( 5 ) 條 的 規 定 ， 如 違 反 上

述 規 定 或 條 件 ， 會 遭 撤 銷 臨 時 佔 用 許 可 證 ， 並 會 受 到 檢 控 。  

5 .  認 可 人 士 應 注 意 上 述 原 則 ， 並 就 佔 用 及 作 有 關 用 途 提

出 申 請 時 ， 提 供 充 分 資 料 ， 以 證 明 有 關 申 請 的 可 行 性 （ 符 合

上 文 第 2 段 所 述 ）， 並 列 明 佔 用 及 作 有 關 用 途 的 期 限 ， 以 及 預

期 容 納 的 人 數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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